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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乡村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生活补助项目支出

绩效的自评报告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

宁县九岘初级中学主要职责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，面向全体

学生，全面落实素质教育；实现“教育目标的最终是创新”的理

念，使学生学会生活、学会学习。初中阶段义务教育；开展教育

教学研究；针对课程改革，开展师资培训；开展师德修养和班主

任工作培训。

本单位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隶属宁县教育局，2024 年

度，本单位人员编制 20 人，实际在职人员 31 人,(其中:在职职

工 27 人，临时工人，遗属供养 3人)。
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

1.项目的实施依据。

根据《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落实 2013 年中央 1 号文件要求对

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》（教财函

〔2013〕106 号）、《甘肃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乡村教师生活

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甘教师〔2018〕48 号）、《宁县农村贫困

边远学校教师生活补贴发放暂行办法》（宁教发〔2015〕44 号）



精神,我县从 2019 年 1月起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发放标准为：一

类学校补助发放标准 190 元∕人·月；二类学校补助发放标准

400 元∕人·月；三类学校补助发放标准 640 元∕人·月；四类

学校补助发放标准 900 元∕人·月；五类学校补助发放标准

1200 元∕人·月，每季度审核一次材料，每半年发放一次资

金，每人每年按 12 个月发放。

2.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。

我校从 2019 年 1 月起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发放标准为：四

类学校补助发放标准 900 元∕人·月，每季度审核一次材料，每

半年发放一次资金，每人每年按 12个月发放。

3.项目申报的可行性、必要性及其论证过程。

根据《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落实 2013 年中央 1 号文件要求对

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》（教财函

〔2013〕106 号）、《甘肃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乡村教师生活

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甘教师〔2018〕48 号）、《宁县农村贫困

边远学校教师生活补贴发放暂行办法》（宁教发〔2015〕44 号）

精神,

4.项目绩效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。

按标准发放乡村教师生活补助，充分调动乡村教师工作积极

性，进一步提高乡村教育教学质量。

5.项目预期投入情况。

预期投入资金 16.02万元。



6.预期主要的经济、政治和社会效益。

稳定全县农村学校教师队伍，鼓励和吸引优秀教师到农村学

校长期从教、终身从激，促进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和

我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。

二、项目实施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组织管理情况

严格执行《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落实 2013 年中央 1 号文件要

求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》（教

财函〔2013〕106 号）、《甘肃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乡村教师

生活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甘教师〔2018〕48 号）、《宁县农村

贫困边远学校教师生活补贴发放暂行办法》（宁教发〔2015〕44

号）精神,我县从 2019 年 1 月起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发放标准

为：一类学校补助发放标准 190 元∕人·月；二类学校补助发放

标准 400 元∕人·月；三类学校补助发放标准 640 元∕人·月；四

类学校补助发放标准 900 元∕人·月；五类学校补助发放标准

1200 元∕人·月，每季度审核一次材料，每半年发放一次资金，

每人每年按 12个月发放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使用情况

2024年度全年总投入 16.02万元，实际使用 16.02万元，项

目资金到位率 100%，支出实现率 100%，资金使用合法合规。

三、项目绩效分析

（一）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2024 年乡村教师生活补助项目的自评根据设计的自评指标



体系，采用分乡镇对享受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的人员进行调查谈

话，发放满意度调查表，县教育局教师服务中心统一汇总的方法

开展绩效自评。经评价，自评得分 91.99分，自评等级为:优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经评价核验，2024年乡村教师生活补助项目的年度绩效目标全

部完成，部分指标超额完成。具体如下:

1.时效目标：经核验，所有项目均在 2024 年年底前完成。目标

完成 100%。

2.成本目标：16.02万元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发放乡

村教师生活补助。目标完成 100%。

3.产出数量目标：2024 年每季度审核一次材料，每半年发放一

次资金，目标完成 100%。

4.产出质量目标：2024 年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资金发放达到年初

绩效目标任务值，目标完成 100%。

5.社会效益目标：2024年该项目实施后，稳定全县农村学校

教师队伍，鼓励和吸引优秀教师到农村学校长期从教、终身从

激，促进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和我县义务教育均衡发

展，完成全年目标任务，目标完成率达 100%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分析

1.投入评价指标满分 10分，自评得分 10分。其中:

（1）时效情况 2.5分，得分 2.5分，得分的原因是资金拨付

下达及时；

（2）项目立项 2.5分，得分 2.5分，得分的原因是项目立项



科学合理；

（3）目标管理 2.5分，得分 2.5分，得分的原因是目标管理

严格；

（4）资金落实 2.5分，得分 2.5分，得分的原因是资金严格

落实层层审批制度，国库集中支付至供应商；

2.过程评价指标满分 40分，自评得分 40分。其中:

（1）业务管理 20分，得分 20分，得分的原因是认真开展

自评和绩效评价。按时拨付补助资金；

（2）资金使用管理 20分，得分 20分，每季度审核一次材

料，每半年发放一次资金，每人每年按 12个月发放；

3.产出与效益评价指标满分 47分，自评得分 42分。其中:

（1）产出数量 20分，得分 20分，得分的原因是每季度审

核一次材料，每半年发放一次资金，每人每年按 12 个月发放，

补助直接汇入乡村教师个人账户；

（2）产出质量 5分，得分 5分，得分的原因是每人每年按

12个月发放，由学校按考评结果分学期兑现；

（3）社会效益和可持续效益 5分，得分 5分，得分的原因

稳定全县农村学校教师队伍，鼓励和吸引优秀教师到农村学校长

期从教、终身从教，促进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和我县

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。

四、存在问题。

项目支出进度较为缓慢，存在跨年支付问题，极大的影响了

乡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。



五、有关建议。

加快资金拨付，规范资金管理，推进项目建设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益。

附件：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宁县九岘初级中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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